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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肇庆金高丽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地址位于肇庆高新区沙沥工业园维力电览西，是一家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涂料的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该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肇）WH 安许证字[2017]0019），许可范围及生产能力：环氧

磁漆（2828）100 吨/年、聚酯树脂绝缘漆（2828）1700 吨/年、丙烯酸磁漆（2828）500 吨/年、氟碳涂料（2828）1100 吨/年、环氧防腐漆（2828）100 吨/年共 5

个品种，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现即将到期，应办理延期换证手续。

该公司现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安公司”）对该公司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项目进行现状评价，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换发《安全

生产许可证》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劳安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3 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理》（国务院令第

591 号，根据第 645 号修订）、《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 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危

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关于认真贯彻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的通知》（粤安监管三[2011]44 号）和《关于认真贯彻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的补充通知》（粤安监 [2012]56 号）

等法律、法规、规范及技术标准，对该公司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项目进行现状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肇庆金高丽化工有限公司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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